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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巡检意见的整改报告 
 

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于 2005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对我公司进

行了巡回检查，并于 2006 年 3 月 9 日以闽证监公司字[2006]3 号下发

了《限期整改通知书》。对于福建监管局的巡回检查，公司董事会非常

重视，指定专门部门、专门人员积极配合巡检工作，对巡查中指出的

问题，立即开始整改。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接到福建监管局《限期整

改通知书》后，公司又组织本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

关部门人员，进行了认真的学习、分析和研究，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冶理准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未改正的问题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。现

对照《限期整改通知书》将公司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投资燕京华侨大学的资金回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

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：燕京华侨大学是北京市侨联于1984年创办、

经北京市教委批准设立的一所新型民办大学。学校办学及建设主要经

费来源于学生缴纳的学费以及海外华侨的捐资。由于遇到东南亚金融

危机的影响，海外华侨承诺的捐资款无力兑现，学校工程建设处于停

工状态，学校急需引进社会其他投资者。公司福州尤卡斯技术服务有

限公司因市场变化，原有的业务萎缩。为拓展业务业务范围，经多方



考察并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子公司福州尤卡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于 2002 年 9 月 25 日与燕京华侨大学签署《协议书》，向燕京华侨大学

投资 9500 万元，作为对教育的投资，用于科研开发和完善教育设施建

设。除投资外，公司也向华侨大学提供借款 8000 万元，款项已全部用

于校园建设。对我们的出资和借款学校均有确认的相关证据。  

由于燕京华侨大学西区大门紧挨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，两校合并

可以实现双赢，为此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向北京市教委提出要将燕京

华侨大学整体并入该学校。目前，经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教育部正式发

文批准，北京市教委已下文同意将燕京华侨大学划转到首都经济贸易

大学，两校有关购并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双方正进行磋商。由于此次合

并是政府行为，有关方面均已承诺，本公司 9500 万元的投资款及 8000

万元的借款的回收是有保障的，目前具体事项正在进行中。 

二、关于参股公司经营管理不善，存在较大有风险隐患 

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：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与山东省高新技

术投资有限公司(系山东省政府的直属国企)、优欧弼投资管理(上海)

有限公司（新加坡大华银行的全资公司）签订《合资经营大华投资有

限公司股东协议书》，投资设立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。 

该公司属综合性投资公司，又有国外大银行参与，企业前期的开

办费以及投资项目调研费用支出较大，根据新的会计制度，对该费用

不能进行分期摊销，致使大华大陆 2003 年、2004 年产生经营上的亏损。

大华大陆公司主要从事风险投资和产业项目投资，2005 年国家曾一度



叫停红筹海外上市，也影响了业务的进展。但尽管这些不利影响，大

华大陆投资的项目开始产生经济效益，2005 年已经盈利。为保证资金

使用效果，该公司董事会根据国际惯例对尚未投出的资金进行现金管

理，也取得一定效益。据了解，该公司在经营方面还是稳健的。 

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的意见，公司董事会于 2006 年 3 月 31 日以

神州学人董[2006]1 号发函通知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，要求其聘请具

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专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对其 2005 年财务情况进行审

计，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聘请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

限责任公司重新对该公司 2005 年财务情况进行审计，以确保会计信息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关于公司定期存单涉嫌被质押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已分别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和 2006 年 1 月 5 日

将银行定期存单 13334 万元收回存放公司银行基本户，制订了资金使

用计划，并于 2006 年 3 月 31 日前将大股东占用的 4256.43 万元资金

全部收回。 

四、因担保造成公司资产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

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：因历史因素等多方面原因，福建省上市公

司在多年前即已形成了担保圈。在中国证监会证监发[2005]56 号文发

布后，我司虽采取了积极措施，努力降低对外担保金额，对外担保已

从 2000 年的 22343 万元下降至现在的 10076 万元。由于福建三农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、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



用资金，致使我公司为上述两家公司提供的总计 7226 万元的担保已全

部逾期，公司作为担保方被 银行起诉，并查封了公司有关土地、房产

等资产。目前公司正采取积极的措施，呼吁有关部门协助公司逐步解

除担保，减少公司损失。另外公司还减少了对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的担保额度（目前仅剩 1500 万元），并与银行协商，改为全部由

公司大股东提供担保，降低公司风险。 

公司认为：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的这次巡回检查是对公司完善

法人治理结构、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提高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待

方面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查和现场指导，对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促进

公司规范运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公司将认真贯彻《限期整改通知

书》通知精神，落实整改措施，并以此为契机，进一步加强对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的学习和理解，树立规范、诚信的上市公司形象，

推动公司长足健康稳定的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4 月 11 日 

             


